
吉安鄉公墓 墓基修繕 申請須知 

申請墓基修繕應備文件： 

1.□ 申請人身分證、印章。 

2.□ 除戶謄本正本。 

3.□ 申請人與亡者關係證明文件（戶口名簿、除戶謄本等）。 

4.□ 施工前中後墓基全景、墓碑、墳墓全景照片各 1張。 

5.□ 由他人代辦需附委託書及雙方身份證。 

 

申請程序：修繕前 7天，於上班時段，逕向殯葬管理所申請。 

申請規費：無 

 

殯葬業務洽詢電話 

吉安鄉殯葬管理所  03-8523126分機 111-114 

吉安鄉公所政風檢舉專線：03-8523126分機 210 

 

吉安鄉公墓 墓基起掘證明 申請 

申請墓基起掘應備文件： 

1.□ 申請人身分證、印章 

2.□ 亡者除戶謄本 

3.□ 申請人與亡者親屬關係證明 

4.□ 起掘墓基全景、墓碑、墳墓全景相片各 1張 

5.□ 委任書、受任人身分證 

6.□ 墳墓所在地非本鄉合法列冊之公墓者，請另檢附墳墓座落之土地

登記簿謄本或地籍圖謄本。 

申請程序：起掘前 7天，於上班時段，逕向殯葬管理所申請。 

繳納起掘保證金： 2,000元。（俟起掘完成依規復平後退還） 

 

殯葬業務洽詢電話 

吉安鄉殯葬管理所  03-8523126分機 111-114 

吉安鄉公所政風檢舉專線：03-8523126分機 210 


